
	登
记
信
息

情
况
	单 位 名 称
	烟台市职工业余学校

	
	宗旨和

业务范围
	职工职业技能培训与职工业余教育培训

	
	住      所
	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18号

	
	法定代表人
	许桂香

	
	经 费 来 源
	自收自支

	
	开 办 资 金
	2.8万元

	
	举 办 单 位
	烟台市总工会

	
	资 质 许 可
	

	依
法
年
度
检
验
检
查
信
息
	(一)开展业务活动情况：
    2010年度，我校在烟台市总党组的正确领导下，认真贯彻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、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按照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，不断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，组织开展文化体育活动，服务基层，服务职工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

首先我们积极争取政策支持。一月份，通过市商贸局、财政局、市总工会的联合检查、验收，我校成为全国家政服务工程的定点培训机构。五月份，参加市劳动人事局就业办对全市农民工技能培训定向补贴单位招标，成为全市唯一一家中标的家政培训学校。其次是舍得投资上规模。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多媒体教室，增设了“育婴师”培训项目，新聘请了多名业内知名教师授课，选拔6名年轻精干的同志专门负责培训管理及教务工作。截止11月底，我校已举办18期家庭服务员和月嫂培训班，共计1088人参加培训，经劳动人事局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考核，全部合格结业。同时，实现了培训加就业的一条龙教育模式，引进鲁妹家政公司，建立学员就业档案，考试合格后推荐就业，目前，已有70%的学员通过培训重新上岗。从而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。

(二)变更登记的执行情况；无
(三)绩效和受奖惩情况；无
(四)涉及诉讼情况；无
(五)社会投诉情况；无
(六)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、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等重大信息；无
(七)其他需要公开的情况。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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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况
	上年结余
（万元）
	本 年 度 收 入 （万元）

	
	
	合         计
	其 中 财 政 收 入

	
	0
	55.7
	

	
	本年度结余

（万元）
	本 年 度 支 出 （万元）

	
	
	合        计
	其中，人员经费

	
	15.4
	40.2
	27.6


烟台市职工业余学校登记管理信息公开


